


3.健全信用激励:通过双随机、一公开和智慧监管等综合监

管手段，避免对企业重复检查，减轻迎检负担，对信用良好、风

险较低的经管主体“无事不扰”。

三、职责分工

(一)智慧监管指挥中心承担以下职责:

1.负责拟定，组织实施智慧监管指挥中心日常事务；

2.负责指挥中心网络互联互通，系统安装、运维和调试；

3.负责数据资源管理、应用，与各业务系统的数据接入；

4.负责支持各业务股室值班值守、巡查检查和创新食品安全

监管工作举措的落实；

5.协助各业务线开展提升行政执法满意度有关的法治信息

化和数字化建设工作；

6.定期汇总阶段性工作成效呈报相关局领导供决策参考。

(责任单位:信息中心)

（二）有关股室安排专人负责智慧监管平台工作:

1.负责与指挥中心工作联动，制定、完成与本条线有关的智

慧监管协调工作，反馈使用中的有关问题；

2.参照《食品安全风险管控清单》的内容，负责梳理本业务

条线非现场监管主要风险类别、具体风险点位，拟定接入智慧监

管平台的视频监控位置、数量等要求；

3.指导监管人员、企业结合实际分析研判生产经营中的主要

风险,制定风险清单，实现智慧监管的常态化监管和“一企一策”



监管，完善风险防范和处置流程等工作；

4.负责本条线每天巡查、检查和值守工作，及时处置或督促

监管人员处置发现的或转办的 AI 预警信息，并及时跟踪处理进

度。负责或督促相关监管部门或企业，对实时监控视频中的位置

不对和数量不足、不在线或掉线离线、画面模糊等不规范接入情

况进行整改，逐步指导和支持全市食品生产经营领域形成“网管”

取代“人管”的工作模式，减少非必要现场检查，降低对企业经

营的干扰，强化在线监管，确保监管的连续性和有效性，对预警

次数多的经营主体，加强监测指导力度，提升检查频次，对误报

错报的预警信息及时反馈指挥中心；

5.负责各项数据分析与应用，充分利用巡查检查、预警处置

结果、食安监管系统等数据，加强分析研判，对监管各条线监管

对象进行分类管理，对守法经营、信用良好、风险较低的经营主

体，依法降低监督检查频次；

6.负责建立反馈机制，定期收集企业反馈，评估监管措施的

实际效果，根据反馈调整监管策略，优化工作流程。

(责任单位:食品生产股、食品经营股、餐饮股、特食化股、

食品协调中心)

（三）办公室负责协调、配合开展宣传报道工作:

1.负责新闻发布、宣传和报道工作；

2.负责组织协调各类新闻媒体和相关部门开展全市统一调

度指挥的市场监管任务宣传活动；




